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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及離島地區公務人員考

試試題 

考試別：地方政府公務人員、離島地區公務人員考試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戶政 

科  目：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包括國籍法、戶籍法、姓名條例及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 

陳季凡老師 

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一、回答下列問題： 

國籍法與戶籍法為我國重要的國民身分準據法。請問國籍與戶籍間相互關係為何？（5 

分） 

外國人與大陸地區人民依戶籍法第 15 條申請初設戶籍登記，其應具備之條件有何不同？

另同條第 4 款規定，在國內出生者，在何種條件下，應為初設戶籍登記？（10 分） 

另戶籍法上第 15 條第 1 款「中華民國國民入境後，經核准定居」者，應為初設戶籍登

記。惟在進行此登記時，於何種情事下，戶政事務所應通知內政部移民署？（10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有關初設戶籍之議題曾經多次在國考出現，但是可以發現題目難度大幅提升，除細究初

設戶籍各款規定外，亦要求寫出細則規定要通知移民署的情形，答題時建議要有信心，不要

看到題目很長就慌了手腳。 

建議依題意分成三段，答題版面建議依各小題配分，第 段簡要說明先有國籍才能戶籍登

記，第 段引述戶籍法說明外國人及大陸人士初設戶籍登記要件之不同，第 段則依細則相

關規定說明通知移民署之情形。 

《相關考題》 

中華民國領域內設有戶籍者，是否一定具有中華民國國籍？又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是否均

設有戶籍？試析論之。【94薦升】 

依戶籍法規定，在國內未曾設有戶籍之我國國民，具有何種情形者，應為初設戶籍登記？

【108薦升】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戶籍法第 1、15條。 

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9條之 1。 

《命中特區》 

本班教材，志光出版社，書名：高分國籍戶政法規，書編：2AH17 

章節出處：第壹篇第一章戶政法規概論，頁 1-15〜16、第二章主登記事項，頁 1-183〜186、

189，作者：劉秀。 

【擬答】 

  國籍與戶籍是兩個不同但相關的法律概念，分別關係到個人的國家身分與居住地管理。

茲依戶籍法第 1、15條相關規定，分段論述如下： 

國籍與戶籍間相互關係為何： 

國籍是身份，代表國家與個人之間的法律關係，具備國際層面的效力；戶籍是登記則側

重於管理個人在國內的居住地和人口資訊，主要是國內事務。 

依戶籍法第 1條，中華民國人民戶籍之登記，依戶籍法之規定。故戶籍登記之前提係以

取得中華民國人民身分為先決要件，而此處人民宜限縮為具有國籍者為限。 

因此，中華民國領域內設有戶籍者，一定具有中華民國國籍。 惟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

未必均設有戶籍，蓋我國長期於國外居住之華僑，或依法歸化我國國籍之外國人、無國

籍人，以及依法回復我國國籍者，於申請設立戶籍前，均屬具有我國國籍卻未設立戶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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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形。 

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及在國內出生者其初設户籍登記條件： 

依戶籍法第 15條第 2、3、4款規定，說明如下： 

「外國人歸化我國國籍後，經核准定居」以及「大陸地區人民，經核准定居」，在國內

未曾設有戶籍，應為初設戶籍登記。兩者條件有如下不同： 

法律依據：外國人依據「國籍法」；大陸地區人民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

係條例」。 

先決程序：外國人須先完成歸化程序；大陸地區人民須先取得居留許可。 

放棄原籍：外國人須放其原屬國籍；大陸地區人民則無辦理放棄原籍之特別規定。 

在國內出生，12歲以上未辦理出生登記，合法居住且未曾出境者，應為初設戶籍登記。 

本款指涉對象又稱「無戶籍人口」，指於國內出生，12歲以上未辦理出生登記，合法

居住且未曾出境，但遲未辦理出生登記或申報戶籍之國民。 

此種無戶籍人口未設戶籍之情形，在實務上相當多樣化，包括無戶籍非婚生子女、生

父或生母身分不明、無法提出身分證明文件，或偽冒婚姻、出生、身分證明文件等情

形。 

中華民國國民入境後，經核准定居者，為初設戶籍登記，戶政事務所應通知內政部移民署

之情形： 

依國籍法 15條第 1款，中華民國國民入境後，經核准定居，在國內未曾設有戶籍，應為

初設戶籍登記。 

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9條之 1第 1項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入境後，經核准定居者，為初

設戶籍登記，有下列情事之一，戶政事務所應通知內政部移民署：一、未居住國內。

二、申請初設戶籍地址不得設籍。 

上述條文係為落實設立戶籍，應於國內有居住事實。因此，內政部移民署若已核發定居

證，但申請人未居住國內無法辦理初設戶籍登記，或申請初設戶籍地址不得設籍，致戶

政事務所無法逕為初設戶籍登記，此等情形均應通知內政部移民署，以落實行政機關行

政處分一體之精神。 

  綜上所述，國籍決定了個人的基本法律身分，而戶籍則進一步影響個人在該國的地方權

利與義務，兩者共同構成個人與國家的法律聯繫體系。而戶籍法第 15條各款則針對初設戶籍

登記不同情形設有不同要件規定。 

 

二、為我國國民之外國籍配偶 C 與非為我國國民配偶之外國人 D，兩者申請歸化之條件有何異

同？（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係考古題之變化題，曾經多次上課提醒「外配歸化之優惠條件」，今年終於直接命題，

上課有認真聽的考生，這題對你而言，應該是送分題，沒有 20分以上，不要回來見我。 

答題關鍵在於如何分段，建議分成兩段，第 段寫相異之處，各點直接將區別寫成小標題，

然後再分別敘明一般歸化與外配歸化差異。第 段則說明相同之處。 

《相關考題》 

正華係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在泰國工作時認識泰國人瑪莎，兩人回台灣辦竣結婚登記

後，瑪莎想要取得我國國籍，請指點她應具備之法定要件為何？並請再告訴她申請歸化時，

應取用中文姓名之相關規定及更改中文姓名之次數限制為何？【105高三】 

我國國民之外籍配偶安琪兒，欲申請歸化我國國籍，請為她說明我國歸化之相關法令規定。

【102普考】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國籍法第 3條。 

國籍法第 4條。 

國籍法第 9條。 

《命中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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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教材，志光出版社，書名：高分國籍戶政法規，書編：2AH17 

章節出處：第參篇第一章國籍法，頁 3-27、3-40、3-51，作者：劉秀。 

【擬答】 

  外籍配偶歸化我國國籍享有較寬鬆規定，主要是考量婚姻家庭團聚的需求，促進家庭穩

定與社會融合，此舉符合人道關懷與保障配偶權益的政策目標，強調對婚姻關係的尊重與支

持。茲依題意，就國籍法第 3、4、9條等相關規定，分述說明如下：  

相異之處： 

居留事實：外配 C 只須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一百八十三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

實繼續三年以上；外國人 D一般歸化須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一百八十三日以

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五年以上。 

道德條件：外配 C 其外僑居留證之居留事由為依親者，得免附原屬國警察紀錄證明或其

他相關證明文件；外國人 D則須檢附。 

財力證明：外配 C 歸化不須提供相關財力證明；外國人 D一般歸化須提出財力證明，例

如最近一年於國內平均每月收入逾勞動部公告基本工資二倍。 

基本常識：外配 C 歸化以上課時數認定基本常識及權利義務，僅須達 72 小時以上，若

採歸化測試，僅須達 60分，認定標準較為寬鬆；外國人 D一般歸化上課總時數須達 200

小時以上，歸化測試合格分數須達 70分，條件較為嚴格。 

相同之處： 

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兩者均須有久住之意思，住於我國領域內，且持有有效之

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者。 

有行為能力：兩者依中華民國法律及其本國法均有行為能力。 

喪失原籍：兩者均應於許可歸化之日起，或依原屬國法令須滿一定年齡始得喪失原有國

籍者自滿一定年齡之日起，一年內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 

  綜上所述，外籍配偶歸化的寬鬆規定體現我國對家庭價值與人道關懷的重視。透過此政

策，兼顧國籍歸化程序的嚴謹與家庭團聚的合理需求，促進社會穩定與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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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國籍法針對申請歸化者無不良素行之認定標準、程序等事項之辦法，授權由何機關定之？ 

內政部 內政部警政署 內政部移民署 法務部 

  無國籍人欲申請歸化為中華民國國籍者，應向何機關申請？ 

外交部 內政部 法務部 戶政事務所 

  關於姓名取用及登記，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國民於出生登記時，應確定其本名依法登記 

外國人申請歸化我國國籍，取用之中文姓名，得以其外文音譯方式為之 

外國人為我國國民之配偶，申請歸化我國國籍時，其中文姓名應以我國國民戶籍資料配

偶姓名為準 

外國人申請歸化我國國籍，於許可前與我國國民結婚，其中文姓名應以結婚登記之姓名

為準 

  國人甲申請喪失中華民國國籍後，但因故未能取得外國國籍時，得如何確保自身權益？ 

向法院起訴請求撤銷其國籍之喪失 

向內政部申請廢止其國籍之喪失 

向內政部申請撤銷其國籍之喪失 

向法院起訴確認其國籍仍存在 

  依戶籍法規定，下列何者屬身分登記？ 

出生登記 出生地登記 初設戶籍登記 分戶登記 

  甲於擔任中華民國立法委員期間遭檢舉為同時具有美國籍，經調查屬實，而甲未於就

（到）職之日起 1 年內，完成喪失美國國籍並取得證明文件，應由何機關解除甲之立法委

員公職？ 

立法院 內政部 行政院 中央選舉委員會 

  烏克蘭人甲男與我國人乙女結婚，婚後共同住所在東京，嗣後二人感情不睦，於我國法院

請求裁判離婚，關於離婚事由，我國法院應如何適用法律？ 

適用烏克蘭法  適用日本法 

適用中華民國法 甲適用烏克蘭法，乙適用中華民國法 

  喪失國籍許可證書滅失者，其申請補發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得向國內住所地戶政事務所為之 

得逕向內政部申請補發 

居住國外者，得逕向外交部申請補發 

未成年人申請者，應附繳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證明 

  依據戶籍法規定，下列何者不得為出生登記之申請人？ 

同居人 撫養人 姑母 戶長 

  關於戶籍登記之記事登載，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被認領者，父姓名欄應登載生父姓名 

被收養者，應登載養父母與本生父母姓名 

被終止收養者，養父母姓名應刪除 

監護、輔助、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登記，應於雙方當事人之戶籍資料均予記事 

  依戶籍法規定，有關離婚登記，得以當事人一方為申請人之情形，不包括下列何者？ 

經法院裁判離婚確定 經法院和解成立 

經兩願協議離婚者 經調解離婚成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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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戶籍法規定，有關遷入登記，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由他鄉（鎮、市、區）遷入 3 個月以上，應辦理之 

原有戶籍國民遷出國外，持我國護照入境 3 個月以上者，應辦理之 

原有戶籍國民遷出國外，持入國證明文件入境 3 個月以上者，應辦理之 

應向原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為之 

  依戶籍法規定，下列戶籍登記，何者僅得由戶長申請之？ 

初設戶籍登記 全戶遷徙登記 分戶登記 合戶登記 

  依戶籍法規定，國民身分證全面換發及舊證失效日期，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並刊登於下

列何者？ 

政府公報 各大報紙 各網路平臺 政府公報及各大報紙 

  關於戶籍法所稱之戶籍資料，不包括下列何者？ 

現戶戶籍資料  除戶戶籍資料 

日據時期戶口調查簿資料 入出境人口調查資料 

 

  甲男自小學畢業後即隨同父母僑居國外多年，今年滿 19 歲欲申請喪失我國國籍，下列何

者並非屬其申請文件？ 

國民身分證  父母之同意書 

無欠繳稅捐及租稅罰鍰之證明 護照已加簽為僑居身分 

  依姓名條例規定，關於取用、使用及更改姓名，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姓名文字未使用辭源、辭海、康熙等通用字典或國語辭典所列有之文字者，戶政機關得

不予登記 

無姓氏者，得僅登記名字 

申請辦理財產之取得、設定、喪失、變更等登記時，如未使用本名者，主管機關得不予

受理 

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者，自裁判確定之日起至執行完畢滿 5 年

止，不得申請更改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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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駕駛執照上記載之姓名未使用本名者，其法律效力為何？ 

有效 效力未定 得撤銷 無效 

  下列何者於裁判確定後一定期間內，不得申請改姓、改名或更改姓名？ 

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者 受宣告強制工作之裁判確定者 

受有罪判決確定者 受宣告強制治療之裁判確定者 

  關於申請改姓，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未成年子女被認領時，應申請改姓 

終止收養，得申請改姓 

被收養時，應申請改姓 

撤銷收養時，得申請改姓，但應於被撤銷收養後一年內為之 

  依姓名條例規定，申請改名之事由中，下列何者有次數限制？ 

與經通緝有案之人犯姓名完全相同 

字義粗俗不雅、音譯過長 

同時在一直轄市設立戶籍 6 個月以上，姓名完全相同 

被認領或被收養 

  A 國籍公司甲為我國籍乙、丙及 B 國籍丁所共同投資設立，關於甲公司股東會決議是否

有效之問題，我國法院應如何適用法律？ 

適用中華民國法 適用 A 國法 

適用 B 國法  適用中華民國法或 A 國法 

  在我國對外國人為監護、輔助宣告，或為死亡宣告時，我國法院就相關法律之選擇與其要

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凡在中華民國有住所或居所之外國人失蹤時，就其在中華民國之財產，得依中華民國法

律為死亡之宣告 

我國法院對於外國人之監護、輔助宣告，就監護、輔助之原因依中華民國法律 

我國法院對外國人所為之死亡宣告，其效力依中華民國法律 

外國人其配偶或直系血親為中華民國國民，而現在中華民國有住所或居所者，得依中華

民國法律為死亡之宣告 

  關於各種物權之準據法，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以智慧財產為標的之權利，依該權利應受保護地之法律 

動產於託運期間，其物權之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依其出發地法 

物權之法律行為，其方式依該物權所應適用之法律 

受僱人於職務上完成之智慧財產，其權利之歸屬，依其僱傭契約應適用之法律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中有關規避法律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在國際私法上又稱為選法詐欺 

當事人須有規避法律之意圖，且所規避者不限於內國法 

當事人須有變更連繫因素之行為 

當事人須從新的隸屬關係中取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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